
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预重整案

债权申报公告

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债权人：

2026年5月9日，渭南市 中级人民法院作出(2026)陕05破申2号《决

定书》 ,决定受理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(下称： 友帮公司)

的预重整申请，并作出 (2026) 陕05破申2号之一《决定书》 , 指定陕

西仁和万国律师事务所担任友帮公司预重整临时管理人 (下称： 临时

管理人 ) 。

为顺利推进有关预重整的各项工作，充分掌握友帮公司的债务情

况，请友帮公司的债权人按照本公告指引及时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 。

一、 申报主体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 《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破产

案件审理规程 (试行) 》 的相关规定，对友帮公司享有债权的债权人，

可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。

未到期的债权，附条件、 附期限的债权和涉诉、 仲裁未决的债权，

债权人也可向临时管理人申报债权 。

2.线上申报方式

二、 债权申报时间

本通知发布之 日起至2026年6月 30 日止。

三、 债权申报方式

1.本次申报采取线上申报方式， 临时管理人将根据债权的复杂程

度再另行通知债权人邮寄纸质申报材料 。
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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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预重整期间如需召开债权人会议的，相关事项届时另行公告。

2.本公告最终解释权归管理人所有 。

特此公

五、 临时管理人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 汪律师、 韩律师（实习）

联系电话： 18192801808、 17791254213 

六、 其他

告

陕西友帮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

二O二六年五月二十六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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